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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

周 洋 方 恺 袁书强 李浩伍

摘要：公共数据开放是数字化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为抑制企业“漂绿”行为提

供了新的治理路径。本文基于城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以

2009—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系统评估公

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显

著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机制分析显示，公共数据开放通过增大规制性压力、强

化规范性压力和加剧模仿性压力三条路径形成对企业的持续约束，从而抑制企业

“漂绿”行为。异质性分析显示，公共数据开放的治理效应具有显著的对象差异与

制度环境依赖特征，其抑制作用在高污染行业、国有企业和短期主义倾向较强的企

业中更为明显，并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显著。本研究为通过公共

数据开放提升环境治理效能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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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完善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和标准体系，营造绿色低

碳产业健康发展生态”。随着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提升和“双碳”战略的推进，绿色转型的经济

社会效应受到广泛关注（方恺等，2023），监管部门与市场也更加重视企业环保行为，对企业

ESG（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报告的规范性与完整性要求也不断增强。然而，由于我国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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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制与披露标准尚未完善，且企业ESG信息多为自主披露，企业对于披露的广度、深度和

披露方式拥有较大的决定权。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与真实环保行动之间存在较大的操作空

间。部分企业以环保宣传为营销工具，实际却通过模糊陈述、选择性呈现等方式粉饰其环境

表现，构成“漂绿”行为（李大元等，2015）。从本质上看，企业“漂绿”是一种在信息不对称条件

下产生的策略性披露行为（黄溶冰等，2020），其核心动机在于掩饰企业真实的环境绩效，并借

此塑造更为正面的绿色形象以影响外部评价、获取资源与制度优势（肖红军等，2013）。“漂绿”

行为使得利益相关方难以准确判断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并且影响绿色转型的整体效

率。当前我国正处于绿色转型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漂绿”不再仅是企业层面的信息披

露偏差，而是会实质性影响企业行为与绿色发展绩效的重要制度性问题。一方面，同行企业

“漂绿”会扰乱市场对企业真实环境绩效的识别机制，削弱优质企业的竞争优势，挤出企业在

绿色技术创新上的资源投入与风险承担，最终抑制绿色创新产出（蔡真等，2025）。另一方面，

企业实施“漂绿”行为会扭曲资本市场对其可持续能力的判断，减少耐心资本供给并削弱企业

的财务柔性与长期调整能力（吕怀立等，2025）。因此，如何有效治理企业“漂绿”行为，对于规

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完善环境治理体系以及推动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围绕“漂绿”行为的治理，现有研究从不同治理逻辑出发，形成了两类具有代表性的研究

路径。第一类研究强调企业内部行为在规范环境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与一致性中的作用。研

究发现企业有效的内部控制和较高的数字化水平可缓解企业在ESG报告中采取策略性“漂

绿”的倾向（李常青、辛立柱，2025；陈琪、李梦函，2025）。同时，高管团队国际化可通过降低管

理层短视倾向、提升环境信息透明度并缓解融资约束，弱化企业实施“漂绿”的动机（李强、蒋

洮，2023）。再者，高管激励机制能够通过薪酬和股权激励计划提升高管的工作积极性和企业

主人翁意识，从而使管理者与企业的目标趋于一致，做出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决策，抑制

管理层的“漂绿”行为（魏宇琦、高锦萍，2026）。这一路径从产权结构、管理层特征与激励制度

层面揭示了企业内部治理在约束“漂绿”行为中的重要作用，凸显了通过改善内部制度安排规

范环境信息披露的现实意义。然而，这类治理机制主要作用于企业内部决策过程，其有效性

高度依赖企业自身制度基础，难以改变环境信息由企业单向生产的格局。在缺乏外部可持续

核验机制的情况下，仅依赖内部治理难以从根本上缓解信息不对称，也难以支撑对“漂绿”行

为长期和稳定的治理。

第二类研究立足外部监督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治理作用。首先，政府监管被认为能够通

过提高违规成本与合规压力，抑制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中的选择性偏差（杨永聪、李学轩，

2025）。并且，监管垂直化（金暄暄等，2025）以及相关环境法规的实行（李四海、马文琪，2025；
石建勋、辛沛远，2025）均能显著抑制企业“漂绿”。其次，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与退出威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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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能够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改善内部控制并约束管理层与控股股东的自利动机，对企业

“漂绿”行为形成持续压力（刘兴华等，2025；李强等，2023）。另外，媒体监督可通过信息揭示

与声誉机制，对企业“漂绿”行为形成外部压力（陶云清等，2024），从而推动企业真正履行环境

责任。然而，这类外部监督方式本质上仍建立在个案识别与外部介入基础之上，其治理效果

高度依赖监管资源投入与监督主体的主动发现，运行逻辑具有明显的事后性与选择性

（Zhang & Fang, 2019）。在信息高度分散、核验成本较高且监管对象广泛的现实情境下，仅依

赖传统外部监督和单一评价体系，难以充分揭示企业的环境责任转移（Zhang & Fang，2019），

也难以从制度层面构建起稳定、低成本且可持续的“漂绿”治理机制，且容易被企业通过策略

性调整行为加以消解（Huang et al.，2025）。
随着数字治理理念的深入推进，信息治理方式逐步从依赖人工识别监管转向依托数据基

础设施的透明监督与过程可见模式。数字化手段使企业能够系统整合分散在生产与管理环

节的能耗、排放、项目建设等数据，提高信息采集披露的效率与准确性（李恩极等，2025）。综

观当前文献，已有研究表明公共数据首先能打破信息孤岛，优化信息传递效率（于小悦、郑晓

慧，2026），并且能在区域治理能力提升（方锦程等，2023）、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郭家堂，

2025）及城市绿色发展（汪克亮、付丽翔，2025；Wu et al., 2026）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些研

究从宏观与区域层面表明，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改善信息供给方式与治理工具结构，正在成为

数字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制度基础。然而，尽管现有文献证实公共数据开放能促进企业技术创

新（沈坤荣、林剑威，2025）、提升供应链韧性（乔子轶等，2025）以及降低制造业企业的污染排

放强度（陈诗一等，2025），但其是否能有效约束环境信息操纵行为，尤其是对“漂绿”这一典型

策略性披露行为产生治理作用，尚缺乏系统而直接的经验证据。从理论上看，公共数据开放

通过将企业排污信息、环保处罚记录、信用评价等关键数据结构化、规范化地公开，有助于降

低信息搜集成本、增强监督的一致性和可验证性（Du et al.，2024）。在这种制度化信息供给模

式下，企业环境行为更容易被持续跟踪与横向比较，“漂绿”行为的隐蔽性随之下降，其被识

别、放大与追责的概率显著提高，由此可推动企业面临更为持续的约束。

基于此，本文选取2009—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系统评估公共数据开放

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治理效应，并从制度理论出发揭示其作用路径。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包

括：（1）在研究主题上，本文为公共数据开放治理企业“漂绿”行为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分析与经

验证据，拓展了企业“漂绿”治理的研究边界。现有研究从企业内部治理（李常青、辛立柱，

2025；魏宇琦、高锦萍，2026）与外部监督（李四海、马文琪，2025；刘兴华等，2025）两个维度分

别探讨企业“漂绿”的形成机理与治理路径。但对于公共数据开放这一数字化治理工具在企

业“漂绿”治理中的作用关注不足。本文借助地方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这一准自然实

验，系统识别并验证了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治理效应，为理解公共数据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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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功能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2）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从数据要素治理与企业环境信息

披露行为相结合的微观视角切入，深化了公共数据开放政策效果的企业层面评估。既有研究

已从宏观与区域层面对公共数据开放的经济与治理效应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郭家堂，

2025；方锦程等，2023），但对企业层面的效果评估则仍有待进一步深化。因此，本文将研究重

心下沉至企业层面，聚焦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漂绿”的影响，从而拓展和深化了公共数据开

放研究的治理内涵与应用场景。（3）在研究方法与理论解释上，本文引入双重机器学习作为主

要识别手段，在高维控制变量与非线性条件下实现对公共数据开放治理企业“漂绿”效应的稳

健因果识别。并基于制度理论，从规制性、规范性与模仿性压力三条路径系统刻画其治理机

制，丰富了数字化背景下治理企业“漂绿”行为的理论解释。此外，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政府在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通过优化公共数据供给、提升环境治理效能提供了有益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公共数据开放治理企业“漂绿”的理论基础

企业“漂绿”行为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既源于绿色市场中的环境信息不对称（罗崇佳、段

茂盛，2025），也与环境信息长期缺乏独立、可核验的第三方事实基准密切相关。当前，资本市

场与公众对企业绿色表现的判断，长期主要依赖外部中介机构发布的ESG评级。短期来看，

评级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信息透明度，降低了监督成本，并促进了内部治理与外部约束

的联动（黄宏斌等，2025）。较高评级能够向市场传递企业负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信号，

有助于企业获得利益相关者认同（蒋艺翅、姚树洁，2024），投资者也往往对ESG表现优异的公

司要求更低的收益率（史永东、王淏淼，2023），从而缓解融资约束（于庆瑞等，2025），并推动企

业绿色转型（胡洁等，2023）。然而，在缺乏可验证事实基准的情形下，这种以评级为核心的信

息体系，强化的是企业的“披露动机”，而非“履责动机”。在当前监管体系不健全、治理机制薄

弱的场景下，企业绿色宣传与真实环保行动之间的偏离难以及时被识别与纠正，“漂绿”企业

可以获得与“真绿”企业相近的声誉回报、融资便利与市场关注。所以企业在权衡成本与收益

时，更容易选择以形式化披露或象征性举措替代实质性改进，通过较小投入换取外部认同（肖

红军等，2013）。
相较于第三方评级机构主要依赖企业自报数据，公共数据来源于政府履职过程与社会运

行过程的持续积累，天然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与显著正外部性（方锦程等，2023）。公共数

据开放则是以平台化方式，将上述分散于不同部门和系统的数据整合为面向各类社会主体的

制度化数据供给体系（Nagaraj，2022）。公共数据中涵盖了环境治理中大量与企业行为直接相

关的基础信息，其系统性开放，使社会主体能够通过统一平台和标准化接口，持续低成本地接

入权威数据资源，扩大对基础信息要素的可及范围。公共数据开放不断缓解长期存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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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与信息碎片化问题，使政府、企业与公众能够在更为接近的认知基础上参与社会运行

与公共事务。并且，依托于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社会主体获取信息的方式逐渐摆脱对零散渠

道、部门壁垒和封闭系统的依赖，转而凭借可持续供给的公共数据体系开展分析、验证与应

用，在制度层面构建起独立、可信且可验证的环境事实基准。这一事实基准的形成，使企业环

境绩效不再完全依赖其自身表述，而是进入一个可以被持续比对、核验与追溯的制度化信息

环境，从而为长期内企业内部与外部行为约束的重塑提供了基础条件，从根本上压缩了企业

操控披露信号以误导市场的空间。

从企业内部看，公共数据开放拓宽了信息核验渠道，改善企业内部绿色治理的决策环境

（王海等，2024）。一方面，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提高环境信息的可得性和透明度，使得企业“漂

绿”行为更易被识别（Wu et al.，2020）。当企业排放、能耗与环保投入等数据在平台上实现可

视化呈现与长期留痕后，企业在ESG报告中的披露内容可以被直接与公共数据进行比对、核

查与追责，虚假披露与选择性披露的预期监管风险与声誉风险的显著上升，抑制管理层操控

披露信号的动机，使企业更倾向于提升真实环境表现（Qiang & Ruan，2025）。另一方面，强制性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推行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数据治理要求，促使其通过信息系统整合与分

析各环节能耗与排放数据，以提升环境信息的科学性与可追溯性（何文剑等，2025）。从企业外

部看，公共数据开放显著降低了环境信息核验门槛，重塑了外部监督的运行方式（沈斌、黎江虹，

2023）。“漂绿”行为之所以具有较强隐蔽性和反复性，根源在于相关信息分散于不同主体和渠道

之中，社会监督难以获取稳定证据并形成持续扩散机制（王伟、刘传红，2013）。随着公共数据开

放平台的建设与运行，原本分散于不同部门和系统中的环境信息被持续整合与公开，使媒体、投

资者与公众能够基于同一事实基础，对企业披露信息与平台数据进行持续比对，并据此开展基

于证据的监督行动（张晓娟等，2024）。此时，外部监督不再主要依赖企业自愿披露和零散线索，

而逐步转向基于客观数据的常态化核验机制。信息环境的转变，使“漂绿”行为更易被识别与曝

光，公众与市场的评判标准也由企业主导的叙事表达，转向可验证的数据事实，从而倒逼企业

通过真实履行环境责任来维系声誉、保持投资者信任并降低未来被追责风险。

综合上述分析，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构建可验证的第三方事实基准，系统性破坏了企业“漂

绿”所依赖的信息模糊空间。这一事实基准同时嵌入企业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督过程，从而在

机制上提高了“漂绿”行为的识别概率与问责风险，并对其形成持续约束。基于此，提出如下

研究假说：

H1：公共数据开放能抑制企业“漂绿”行为。

（二）公共数据开放约束企业“漂绿”的机制分析

在公共数据治理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公共数据开放不仅规范了环境信息的披露，更从根

本上重构了企业所处的信息结构（解子恒、靳添全，2026），改变了环境信息的获取方式（谢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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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等，2025）、核验方式（杨志安等，2026）与比较方式（金环、任仕佳，2025）。与传统依赖零散

披露和人工核查的治理模式不同，公共数据开放将分散于不同部门和系统中的企业排放、能

耗与环境监管信息加以整合，使环境信息逐步具备可持续获取、可交叉核验与可横向比较的

制度属性（沈坤荣、林剑威，2025），并转化为稳定的公共事实基础。正是这种信息结构的转

变，使企业环境行为逐步被纳入一个可以被持续识别、核验与比较的制度化信息环境之中（邹

祥、贾永飞，2025）。随着环境信息的可得性、可核验性与可比较性同步提升，规制执行、社会

监督与行业参照的运行基础随之发生改变，并由此激活和强化规制性、规范性与模仿性三类

制度压力，进而系统性抑制企业“漂绿”行为。

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提升信息可得性增大规制性压力。规制性压力源于制度规则是否具

备可执行性，而可执行性的前提正是信息的可得性与可追溯性（汪立鑫、孙圣涛，2026）。在信

息分散与核验困难的情形下，即便存在监管规则，执法往往面临取证成本高、识别难度大和选

择性执法等约束，制度威慑力因此受到削弱。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整合企业排放、能耗与监管

记录，提高了环境信息的集中度与可追溯性，使监管部门能够更低成本地识别披露偏差与潜

在违规行为，从而显著提升规制约束的可执行性（郭家堂，2025）。当企业预期监管识别概率

与问责确定性上升时，其对“漂绿”边际收益与潜在成本的权衡将发生变化，更倾向于减少策

略性披露与模糊陈述（程秋旺等，2025）。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a：公共数据开放通过增大企业面临的规制性压力，从而抑制企业“漂绿”行为。

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提升信息可核验性强化规范性压力。规范性压力并不直接来自法律

制裁，而依赖于社会评价机制是否能够形成稳定、可扩散的认知（习明明等，2025）。传统情境

下，社会监督高度依赖企业自愿披露和媒体调查，受限于信息碎片化与事实核验困难，往往呈

现出零散性与滞后性。公共数据开放为媒体、投资者与公众提供了稳定、可核验的数据来源，

使企业披露内容能够被持续比对和验证，从而显著提升社会监督的事实基础与持续性（汤小

莉等，2025）。当企业“漂绿”行为更易被揭示并引发负面评价时，其所面临的不再是偶发性曝

光风险，而是持续存在的声誉约束压力（宫绮等，2025）。在这一机制下，企业为维持合法性认

同与社会信任，更倾向于提升环境履责与披露一致性。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b：公共数据开放通过强化企业面临的规范性压力，从而抑制企业“漂绿”行为。

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提升信息可比较性加剧模仿性压力。模仿性压力源于组织在不确定

环境下对行业标杆行为的学习与跟随（Lieberman & Asaba，2006），其发生前提是行业中存在

可识别、可比较且具有稳定参照意义的行为坐标。信息透明度不足时，企业对同行真实行为

的认知有限，模仿往往停留在形式层面。公共数据开放提升了企业环境表现与披露取向的可

观察性与可比较性，使行业内部更易形成稳定参照对象与比较框架（陆雪艳等，2025）。在横

向比较强化的情境下，企业为避免在相对评价中处于不利位置，将更倾向于调整披露策略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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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行为以趋近行业规范（韩一鸣等，2025），从而压缩“漂绿”空间。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c：公共数据开放通过加剧企业之间的模仿性压力，从而抑制企业“漂绿”行为。

三、研究策略

（一）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参考Chernozhukov等（2018）提出的方法框架，使用双重机器学

习检验公共数据开放治理企业“漂绿”行为的有效性。相比于传统的双重差分方法，双重机器

学习能够在有限样本下，通过正交化残差与交叉拟合，有效控制高位非线性混淆并获得稳健

的处置效应估计（张涛、李均超，2023）。据此，本文构建部分线性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如下：

GWSit = θ0 Dit + g(Xit)+Uit （1）
E[Uit|DitXit]= 0 （2）

其中，GWSit 表示企业 i 在年份 t 的“漂绿”程度；Dit 表示企业所在城市是否为公共数据

开放试点城市，θ0 为政策对应的平均处置效应。 Xit 为控制变量集合高维特征，具体的函数

形式 g(Xit) 将由机器学习方法进行非参数估计，Uit 为误差项。

若直接用机器学习对 g(Xit) 回归并估计 θ0 ，在有限样本下可能因正则化而偏误。为此，

构造对照方程并进行正交化处理：

Dit =m( )Xit +Vit （3）
E[Vit| Xit]= 0 （4）

利用机器学习估计 m
^

(Xit) 与 g
^

(Xit) ，据此得到残差 V
^

it =Dit−m
^

(Xit) 和 U
^

it = Yit− g
^

(Xit) ，随

后进行正交回归，得到 θ0 的双重机器学习估计量：

θ
^

0 = (1
n
å
i t

V
^ 2

it)
−1(1

n
å
i t

V
^

itU
^

it) （5）
式（5）的收敛性质取决于 m

^
(Xit) 与 g

^
(Xit) 对真值的收敛速度。通过两次机器学习和正交

残差与交叉拟合，一方面剔除了高维变量 Xit 对 Dit 的内生干扰，另一方面提升了 θ
^

0 的有限样

本估计的准确性。另外，为提升估计稳定性，本文采用5折分割拟合的方法处理回归样本。

（二）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企业“漂绿”程度

“漂绿”指企业在信息披露中刻意强调其绿色形象，通过选择性报告环境信息来展示可持

续发展承诺，但实际行动与披露内容并不匹配的现象。本质上，“漂绿”反映了企业在“言行之

间”的偏差，其识别关键在于如何衡量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真实环境绩效之间的差距。借鉴

Hu等（2023）学者的研究方法，本文依据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得分与环境绩效得分的相对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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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构建企业“漂绿”指数，以刻画企业在披露水平与真实绩效两者间的脱节程度。具体计算

公式如下：

GWSi t = (
ERdis i t−

- -- ---
ERdis

σdis

)−(
ERper i t−

- -- -----
ERper

σper

) （6）
其中，ERdis i t 和

- -- ---
ERdis 分别代表第三方评级机构彭博对第 i 家企业环境披露得分和同行

业其他企业环境披露得分的均值。 ERper i t 和
- -- -----
ERper 分别表示第三方评级机构华证对第 i 家企

业环境绩效得分和同行业其他企业环境绩效得分的均值。 σdis 和 σper 表示环境披露和绩效的

标准差。通过式（6）将企业“漂绿”指数转化为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评分相对地位和实际环境

绩效之间的标准化差值。该差异越大，说明企业披露的环境表现相对于实际绩效有越多的掩

饰成分，即“漂绿”程度越严重。

2.解释变量：公共数据开放

地方政府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建设与上线，为本文提供了一个具有制度冲击特征的

准自然实验场景。本文所指公共数据开放，是指由地方政府统一建设并运行的一体化公共数

据开放平台，其核心特征在于整合政府部门依法记录与监管形成的独立于企业披露意愿的数

据资源，并以标准化方式向社会开放。平台上线意味着地方政府在数据供给方式、信息开放

机制与治理工具层面的制度性调整，实质性改变了企业所处的信息环境，具有明确的制度冲

击属性。从平台上线机制来看，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建设并非针对特定企业或短期环境绩效

的政策选择，而是嵌入在国家数字政府建设与数据要素治理的整体推进框架之中。其推进节

奏通常受上级政策部署、行政程序与地方信息化基础条件等因素共同约束，具有明显的阶段

性与程序性特征，难以由地方政府基于当期企业环境披露状况进行短期精确选择。同时，平

台上线作为城市层面的制度安排，反映了自上而下的制度推进与技术性落地过程，单个企业

对上线决策的反向影响空间有限。平台上线后，原本主要在政府系统内部流转，转变为公众、

媒体、投资者和第三方机构可低成本获取的公共信息，从而显著提升了企业环境行为的可观

察性与可核验性。因此，基于测度口径的一致性，参考方锦程等（2023）的界定，本文仅纳入由

地方政府牵头、汇聚多部门数据资源的一体化开放平台，并基于城市层面的公共数据开放平

台上线时点，构造二元虚拟变量 DIDit ，若企业 i 所在城市在年份 t 已正式上线公共数据开放

平台，则该变量在当年及之后取1，否则取0。
3.控制变量

为进一步控制可能影响企业“漂绿”行为的其他因素，本文设定如下控制变量包括：资产

报酬率（Roa）、总负债率（Tl）、无形资产比重（Itang）、企业规模（Size）、企业绩效（Tobin）、

企业年龄（Lnage）、资产增长率（Tagr）。另外，本文还进一步控制年份与企业固定效应。具

体变量定义及描述如下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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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企业“漂绿”程度

公共数据开放

资产报酬率

总负债率

无形资产比重

企业规模

企业绩效

企业年龄

资产增长率

变量符号

GWS

DID

Roa

Tl

Itang

Size

Tobin

Lnage

Tagr

测量方法

参考Hu等（2023）的方法，采用式（6）进行测算

若企业 i 所在城市在年份 t 已正式上线公共数据开放
平台，则当年及之后取1，否则取0

净利润/总资产

总负债/总资产

无形资产净额/总资产

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托宾Q值

企业上市年龄的自然对数

本年资产增长额/年初资产总额

（三）数据说明

本文以2009—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漂绿”行

为的影响。样本剔除了金融保险类、ST或PT以及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得到11284个观

测值。同时，为了减小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在上下1%分位上进行缩尾处理。企业

的“漂绿”数据来自彭博数据库和华证ESG数据库，各地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线时间通过参考

国家信息中心和复旦大学联合发布的《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的相关数据及各地区政

府数据开放平台来确认，其他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企业“漂绿”（GWS）的标准差为1.1825，最大值

为3.9004，最小值为-6.0127，说明不同企业之间的“漂绿”程度差异较大，部分企业存在较强的

“漂绿”现象。公共数据开放（DID）的均值为 0.4312，表明约 43%的企业已处于政策实施地

区。其他变量数据分布合理，整体特征与已有研究相符，满足后续实证分析的前提要求。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GWS

DID

Roa

Tl
Itang

Size

Tobin
Lnage

Tagr

样本数

11284
11284
11284
11284
11284
11284
11284
11284
11284

平均值

0.0129
0.4312
0.0454
0.4775
0.0517
23.1970
2.0517
2.4303
0.1803

标准差

1.1825
0.4953
0.0786
0.2037
0.0762
1.3791
1.7228
0.7555
0.6492

最小值

-6.0127
0.0000
-3.1644
0.0140
0.0000
18.2659
0.6338
0.0000
-0.8282

中位数

0.1358
0.0000
0.0401
0.4893
0.0328
23.0942
1.5127
2.6391
0.1004

最大值

3.9004
1.0000
0.6640
2.4707
0.7941
28.6365
29.1670
3.4965
45.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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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准回归

本文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估计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为防止算法

在训练过程中出现过拟合问题，样本按1:5比例进行分割，并使用支持向量机模型进行预测与

回归估计。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3。列（1）结果显示，公共数据开放（DID）的回归系数

为-0.0521，并在 5%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共数据开放显著抑制了企业“漂绿”程度。从经济意

义的角度来看，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带来的政策冲击约相当于企业“漂绿”指标

0.044个标准差的下降。在企业“漂绿”行为具有高度离散性与隐蔽性的背景下，这一幅度意

味着公共数据开放已在整体层面形成具有现实约束意义的治理效应。考虑到公共数据开放

从平台上线到制度运行成熟可能存在一定的传导时滞，本文进一步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滞后

一期的“漂绿”指标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列（2）所示，公共数据开放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说明

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漂绿”的抑制作用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至此，假说H1得到验证。

表3 基于部分线性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

DID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

个体固定

样本量

（1）
GWS

-0.0521**

（0.0252）
是

是

是

11284

（2）
GWS_lag

-0.0511*

（0.0264）
是

是

是

9869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三）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问题

考虑到遗漏变量以及反向因果关系等内生性问题可能会影响回归结果，本文采用工具变

量法对公共数据开放的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一般而言，信息化水平较高的城市更可能

率先建设并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但若地区特征同时影响政策实施条件或企业外部监管环

境，则可能导致公共数据开放与企业“漂绿”之间存在潜在的内生性偏误。为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借鉴黄群慧等（2019）的研究思路，选取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ita）作为工具变量。

具体地，以“每百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衡量各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水平。一方面，数

字基础设施的完善能显著提升地方政府的信息化治理能力，从而提高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上

线概率，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主要反映宏观的信息

基础设施状况，其作用路径主要通过促进政策建设与执行，而非直接影响企业的信息披露决

策或“漂绿”行为，因此符合外生性假设。工具变量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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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列（1）所示，工具变量 Digita 与核心解释变量 DID 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地区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显著促进公共数据开放政策的落地实施。Cragg-Donald F 统计量与

Kleibergen-Paap LM 检验结果均远高于临界值，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工具变量具有较

强解释力。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如列（2）所示，DID 的系数仍为显著负值，表明公共数据开放

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抑制作用依然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核心结论

的稳健性。

表4 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Digita

DID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

个体固定

样本量

K-P LM统计量

Cragg-Donald F统计量

K-P F统计量

（1）
第一阶段

0.0137***

（0.0001）

是

是

是

11284
5808.37***

16037.85
15226.91

(2)
第二阶段

-0.5164*

（0.2755）
是

是

是

11284

2.替换被解释变量

参考Zhang（2022）与Avramov等（2022）的研究，采用如下公式：GWSi t =
|ERi tdis−ERi tper|

2

重新计算企业“漂绿”程度，变量含义同式（6）。该指标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得分与环境绩效

得分之间的绝对差异衡量“漂绿”程度，差异越大代表企业绿色信息披露与实际表现偏离程度

越高。基于该替代指标，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重新清洗与匹配，并重新估计主回归模型。结

果如表5列（1）所示，公共数据开放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表明在更换“漂绿”度量方法后，公

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抑制效应仍然稳健成立。

3.调整研究样本

考虑到部分企业的“漂绿”指标（GWS）取值小于零，即其ESG信息披露得分低于实际环

境绩效得分，这类样本在实证分析中可能引入识别偏误。这一现象可能并非源于企业缺乏环

境责任，而是由于部分企业在信息披露中采取了相对保守的策略。企业选择在ESG报告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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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淡化自身的环境绩效（Strahilevitz，2013），从而表现出“低披露、高绩效”的特征，即“漂棕”。

此类“漂棕”行为可能导致“漂绿”指标的负值样本在一定程度上偏离真实意义上的“漂绿”概

念，若直接纳入回归分析，可能对公共数据开放政策效应的识别造成干扰。鉴于上述情况，为

进一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漂绿”指标进一步进行双侧10%截尾处理，并据此重

新估计主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如表5列（2）所示，公共数据开放的系数仍为显著负值，结论方

向与基准模型保持一致，表明本文的核心结论不受异常样本的影响，具有较强稳健性。

4.缩短时间窗口

新冠疫情在2019年末爆发，并于2020年上半年达到高峰。期间各地陆续实施封控管理，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不同程度限制，信息披露节奏和环境治理行为均可能出现阶段性波

动。为防止这一突发公共事件对企业绿色信息披露及“漂绿”行为造成干扰，本文在稳健性检

验中进一步剔除了2020年的样本数据，并对其余年度样本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5列
（3）所示，公共数据开放的回归系数仍为显著负值，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表明研究结论未受

疫情特殊时期的系统性影响。

5.改变样本分割比例

为提升模型估计效率并增强结果的代表性，本文将回归模型中训练样本与测试样本的划

分比例由1:5调整为1:7，再次开展主回归分析。调整后结果如表5列（4）所示，公共数据开放

的回归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说明研究结论在不同数据分割设定下依然能保持稳健。

表5 稳健性检验

DID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

个体固定

样本量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0.0923***

（0.0263）

是

是

是

8761

（2）
调整研究样本

-0.0385**

（0.0175）

是

是

是

9140

（3）
缩短时间窗口

-0.0528**

（0.0266）

是

是

是

10177

（4）
改变分割比例

-0.0491*

（0.0252）

是

是

是

11284

6.更换双重机器学习算法

为检验算法稳定性，将主回归中采用的支持向量机算法替换为线性支持向量机、神经网络

与套索回归，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核心解释变量在不同算法下均显著为负，与主回归一致，表

明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漂绿”具有稳健的抑制效应，不依赖于单一机器学习算法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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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更换算法检验结果

DID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

个体固定

样本量

（1）
线性向量机

-0.1999***

（0.0242）
是

是

是

11284

（2）
神经网络

-0.0709**

（0.0358）
是

是

是

11284

（3）
套索

-0.0525*

（0.0272）
是

是

是

11284

五、异质性分析

（一）污染程度异质性

在我国现行环保政策体系中，重污染行业始终是环境监管的重点对象，相关企业在生产过

程中更容易成为环境执法与公众关注的焦点，一旦出现环境违规或披露不实，所面临的处罚风

险、声誉损失及融资压力都更为严峻。为了在高压监管环境下维持形象、缓解外部压力，这类企

业往往具有更强的“漂绿”动机。在此背景下，公共数据开放显著提升了环境信息的可获取性与

透明度，使社会公众、投资者和监管机构能够更加直接地验证企业的环境行为与披露真实性。

这种信息放大强化了外部监督力量，削弱了重污染行业企业“漂绿”的可行性与隐蔽性，从而在

这一群体中表现出更强的抑制效果。相较之下，非重污染行业企业在环境风险暴露度较低、社

会关注度有限的情况下，其“漂绿”行为不易受到舆论或政策的及时约束，公共数据开放所带来

的透明化压力尚不足以形成实质性惩戒，因此抑制作用不显著。参考刘美玉等（2025）的做法，

本文对企业所属行业进行分类，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为“重污染行业”组与“非重污染行业”组，并

分别对主回归模型进行分组回归分析，以识别政策效果在不同污染类型行业中的差异性具体

回归结果如表7列（1）所示，公共数据开放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的“漂绿”抑制作用显著，而对非重

污染行业企业影响不明显，说明政策在高风险、高动机的企业群体中更能发挥治理效能。

（二）管理层决策异质性

企业是否选择“漂绿”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层的决策偏好与激励导向。若管理

层更关注短期财务表现或资本市场反应，则可能更倾向于通过低成本手段来美化企业形象，

以博取外部投资者信任。然而，此类行为一旦被揭示，不仅可能引发投资者信任危机，还可能

导致企业声誉受损、股价下挫，甚至产生诉讼纠纷。在由短视管理层主导的企业中，公共数据

开放政策所产生的“揭露效应”应更为敏感和显著。数据平台的公开透明属性，加大了短期操

控行为被外部识别和放大的概率，从而提升“漂绿”成本，削弱此类管理层实施选择性披露的

可能性。换言之，公共数据开放在这类企业中，具有更强的威慑性与约束力，对其治理效果应

更为显著。

103



为验证上述推论，本文参考胡楠等（2021）构建的文本分析方法，以企业年报文本中反映

管理层短视主义的关键词频率占比，衡量管理者短视倾向。根据指标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

“短视型管理层”组与“非短视型管理层”组，并分别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7列（2）所示。从

结果来看，在短视型管理层样本中，公共数据开放显著抑制企业“漂绿”行为，而在非短视型管

理层组中，该政策效应不显著。这一发现与预期一致，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在治理短期主义主

导下的信息操控行为方面具有更强的针对性与干预效果。而对于本身信息披露较为规范、决

策偏向长期视角的企业，政策的边际约束力则相对有限。

（三）所有权性质异质性

企业所有权结构不仅影响其内部治理机制，也决定了其对公共政策的响应方式与执行强

度。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信息披露、社会责任履行及政策执行方面具有更高的制

度约束和外部监督压力。一方面，国有企业与政府部门在治理体系上存在更紧密的制度关

联，政策传导渠道更加顺畅，当环境信息通过政府平台集中公开时，其披露行为更容易受到监

管部门的直接监督与反馈，从而在短期内呈现出更强的政策响应效应。另一方面，非国有企

业在制度性监管和资源获取方面约束较弱，对公共数据开放所形成的信息压力的反应相对滞

后，政策效应的显现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或更具体的激励机制。因此，本文将样本企业分为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7列（3）所示，公共数据开放在国有企业

样本中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在非国有企业中系数虽为负值，但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公

共数据开放更有可能在制度约束较强的主体中率先发挥作用，而在中小型、民营企业中，则需

要辅以更具体的规范机制和激励约束手段。

（四）地区市场化程度异质性

考虑到公共数据开放作为一种制度性治理工具，其作用效果可能受到地区制度环境与市

场基础条件的制约（Cao et al.，2021），本文进一步基于樊纲等（2011）构建的市场化指数，对样

本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进行分组检验。具体而言，按照各地区市场化指数的年度中位数，将样

本划分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两组，并在此基础上分别估计公共数据

开放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7第（4）列所示，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公共

数据开放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漂绿行为；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漂

绿的治理效果并不明显。这一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的治理效应具有显著的制度环境依赖

性，其对企业行为的约束功能更容易在市场机制较为成熟、信息环境较为完善的地区得以发

挥。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在高市场化地区，政府数据开放往往与较为完善的信息披露制

度、媒体监督机制以及第三方数据服务市场相结合，企业绿色行为更容易被持续跟踪、交叉验

证与外部评价，从而显著提高漂绿行为的识别概率与声誉成本。另一方面，市场化程度较高

地区中投资者保护水平与要素流动效率相对更高，企业面临的资本市场约束与竞争压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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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公共数据开放更容易转化为实质性的治理力量，从而强化对企业象征性披露与策略性漂

绿的约束。

表7 异质性分析结果

DID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

个体固定

样本量

（1）
污染程度异质性

重污染
行业

-0.1711***

（0.0465）
是

是

是

4118

非重污染
行业

-0.0019
（0.0315）

是

是

是

7166

（2）
管理层决策异质性

短视型
管理层

-0.0630*

（0.0364）
是

是

是

5643

非短视型
管理层

-0.0294
（0.0368）

是

是

是

5641

（3）
所有权异质性

国有
企业

-0.0574*

（0.0347）
是

是

是

6555

非国有
企业

-0.0312
（0.0393）

是

是

是

4729

（4）
地区市场化程度异质性

市场化
程度高

-0.1622***

（0.0395）
是

是

是

5633

市场化
程度低

0.0437
（0.0361）

是

是

是

5651

六、机制检验

（一）增大规制性压力

公共数据开放并不直接等同于监管强度的提升，其通过改善政府部门的信息基础与数据

条件，降低了环境监管的识别成本和执行成本，使环境议题更容易进入地方治理议程并转化为

可操作的政策行动。因此，公共数据开放往往首先表现为地方政府在政策表述与治理重心上

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持续强化，并进一步转化为更高强度的制度约束。基于此，本文借鉴邵帅等

（2024）的方法，以各城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环保关键词所在句子字数占报告总字数的比例来衡

量城市环境规制的强度。该指标能够反映地方政府在政策表述层面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程

度及其治理优先顺序，从而间接刻画公共数据开放背景下，环境议题由信息可得向制度约束转

化的过程。比例越高，表明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的政策关注与制度投入越强，企业因而面临更

高水平的规制性压力。检验结果如表8列（1）所示，公共数据开放对规制性压力的估计系数显

著为正，进一步在采用滞后一期规制性压力指标后，结果如表8列（2）所示，仍显著为正，表明公

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后城市层面的环境规制强度具有持续提升趋势。这一结果表明，公共数

据开放通过推动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与信息可视化，改善了环境执法、行政处罚与排污许

可等监管行为的信息基础与执行条件，从而系统性强化了企业所面临的政策约束。在监管识

别能力与问责确定性同步提升的情形下，企业“漂绿”行为被发现与追责的概率显著上升，进而

促使企业减少选择性披露和虚假陈述，降低“漂绿”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假说H2a得证。

（二）强化规范性压力

除正式制度规制外，信息传播所塑造的社会舆论与媒体监督构成了重要的规范性约束机

制。为验证假设H2b，本文参考郭檬楠等（2023）的做法，选取 i公司 t年被网络媒体报道的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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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加1的自然对数来衡量规范性制度压力。媒体报道不仅反映企业进入舆论视野的程度，更体

现社会监督是否具备稳定的信息来源与事实支撑。当环境信息可获取性与可核验性不足时，

媒体监督往往高度依赖线索型调查与事件驱动，难以形成持续关注。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提供

可核验的第三方数据基础，显著降低媒体开展基于事实监督的成本，促使舆论监督实现常态

化。检验结果如表8列（3）所示，公共数据开放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

线显著提升了企业在媒体中的曝光度。同时，鉴于媒体关注可能随企业当期披露行为变化而

同步调整，本文继续采用滞后一期的媒体报道指标刻画规范性压力，以更清晰地界定公共数据

开放引致的信息可核验性提升如何在随后强化外部舆论监督。检验结果如表8列（4）所示，公

共数据开放对滞后一期媒体报道的影响仍显著为正。该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提升环

境信息的可核验性，重塑了舆论监督的事实基础，使媒体能够围绕企业环保表现开展持续、基于

数据的报道与核查，由此将原本零散的社会关注转化为稳定的声誉约束机制。在此背景下，企

业为避免声誉损失，更倾向于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减少虚假陈述和粉饰行为。上述结果支持了

公共数据开放通过规范性压力约束企业“漂绿”的机制假设。假说H2b得证。

（三）加剧模仿性压力

当行业内企业面临共同的制度变革时，只有在企业行为具有可持续可比性的条件下，模

仿性压力才可能形成稳定传导。为识别公共数据开放是否通过强化行业参照结构进而加剧

模仿性压力，本文以企业在所属行业中的市场份额刻画其潜在标杆地位。市场份额越高，企

业在行业中的可见度与影响力越强，其环境披露与治理方式越容易被同行视为可参照对象。

结果如表 8列（5）所示，公共数据开放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同时，为更贴近模仿性压

力的后续传导过程，本文在列（6）进一步以滞后一期市场份额进行检验，结果保持一致。上述

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提高行业信息的可比较性，使部分企业更容易形成稳定的行业

参照地位。在此基础上，同行企业在横向比较与相对评价压力下，更倾向于对标高市场份额

企业的披露方式与环境治理取向，主动调整自身行为以缩小差距。由此，公共数据开放通过

强化以行业参照为核心的模仿性压力，对企业“漂绿”行为形成约束。假说H2c得证。

表8 机制检验结果

DID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

个体固定

样本量

规制性压力

（1）
0.0081*

（0.0047）
是

是

是

11284

（2）
0.0181***

（0.0045）
是

是

是

9869

规范性压力

（3）
0.0639***

（0.0199）
是

是

是

11284

（4）
0.1017***

（0.0202）
是

是

是

9869

模仿性压力

（5）
0.6801***

（0.1930）
是

是

是

11284

（6）
0.7075***

（0.1996）
是

是

是

9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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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09—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以地方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为准自然

实验，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系统检验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治理效应。研究结

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显著抑制了企业“漂绿”行为，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表

明公共数据开放能够在微观层面有效约束企业环境信息失真行为。异质性分析显示，公共数

据开放的治理效应具有明显的对象差异与制度环境依赖特征，其抑制作用在重污染行业、短

视型管理层主导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并主要集中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说

明公共数据开放更容易在环境风险较高、信息操纵动机更强且制度基础较为完善的情境中转

化为实质性约束。机制检验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并非通过直接干预企业决策发挥作用，而是

通过重构环境信息结构，提升环境信息的可得性、可核验性与可比较性，进而系统性强化了监

管约束、社会监督与行业参照等多重制度压力，提高了企业“漂绿”行为被识别与被问责的概

率，推动企业由象征性披露转向更真实的环境履责。不同于以往主要从环境规制、公司治理

或资本市场约束角度研究企业“漂绿”治理问题，本文将公共数据开放这一新型数据治理工具

纳入分析框架，首次揭示了公共数据开放治理企业“漂绿”的微观机制，拓展了企业“漂绿”治

理的分析框架，并为更好发挥公共数据开放在构建环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提升环境治理效

能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围绕高风险领域与关键主体，实施差异化的数据开放与监管协同策略。实证结果

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在重污染行业与国有企业中具有更为显著的“漂绿”抑制效应。这一发现

意味着，公共数据开放更容易在环境风险集中、制度约束较强的领域率先转化为治理能力。

政策上，应将重污染行业作为公共数据开放与环境治理深度融合的优先场景，重点推进排污

许可、在线监测、执法处罚、环境信用等数据的高频更新与跨部门贯通，并同步嵌入监管流程

与问责机制，强化数据开放对执法识别与精准监管的支撑作用。对于国有企业，应进一步推

动其在公共数据平台中的信息整合与规范披露，将其作为公共数据驱动环境治理的制度接

口，发挥其在政策传导与行业示范中的枢纽作用。

第二，将公共数据开放系统嵌入金融与市场约束体系，重点强化对短视型企业的长期约

束。异质性结果显示，公共数据开放对短视型管理层企业的治理效应尤为显著，机制检验也

表明规范性压力与规制性压力是重要传导路径。这表明，公共数据的治理价值不仅体现在政

府监管层面，更在于其能否转化为稳定的外部约束。政策方面，应推动公共数据开放与绿色

信贷、债券审核、ESG评级、投资尽调等市场机制深度对接，将开放数据作为核验企业环境信

息的基础底座，降低金融机构对企业自报信息的依赖，使环境数据更直接进入融资决策与风

107



险定价过程。通过将数据开放嵌入资本配置与信用评价体系，可使“漂绿”行为持续体现为融

资约束与声誉后果，从而对短期主义导向企业形成更具持续性的外部约束。

第三，依托公共数据开放重构行业参照结构，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扩散效应。机制检验

表明，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提高行业可比较性，强化了以行业标杆为核心的模仿性压力。在此

基础上，可引导市场份额高、环境治理基础较好的企业，基于公共数据开展标准化、可核验的

环境绩效披露与对标展示，在行业内形成稳定参照坐标。通过鼓励龙头企业发布基于公共数

据核验的高质量ESG报告、参与绿色治理标准建设与信息平台共建，使公共数据不仅成为监

管工具，也成为行业自我约束与规范扩散的基础设施，从而通过模仿性压力推动绿色披露规

范在行业内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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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Public Data Openness on Corporate
Greenwashing: Causal Inference Based on Double Machine

Learning

Zhou Yanga, Fang Kaib, Yuan Shuqianga, Li Haowuc

（a: Party School of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b: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c: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bstract：Public data openness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in digital governance and provides a new

pathway for curbing corporate greenwashing. Exploiting the launch of city-level public data open platforms as a qua-

si-natural experiment, this paper uses a sample of Chinese A-share listed firms from 2009 to 2022 and applies the

double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to estimate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public data openness on corporate greenwash-

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public data openness significantly restrains corporate greenwashing. Mechanism analyses

indicate that public data openness constrains corporate greenwashing by intensifying regulatory pressure, strengthen-

ing normative pressure, and amplifying mimetic pressure, thereby reducing corporate greenwashing. Heterogeneity

analyses further reveal that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public data openness exhibits pronounced firm-level differences

and institutional-environment dependence: the inhibitory effect is more evident among heavily polluting firm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firm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er managerial short-termism, and i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in regions with a higher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important empirical evidence for improving envi-

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public data openness.

Key words：Public Data Openness; Corporate Greenwashing; Double Machine Learning; Institutional Pressure; En-

vironmental Governance

JEL Classification：F27

（责任编辑：卢 玲）

112


